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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江南美名扬塞北江南美名扬
宁夏法院司法服务保障黄宁夏法院司法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记者报记者 马荣马荣

“奔腾的黄河水承载着历史的印记，雄伟的贺兰山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巍峨的六盘山见证着
时代的变迁，苍茫的沙漠书写着人定胜天的传奇，璀璨的星空装点着星星的故乡……”

近日，电视剧《星星的故乡》与宁夏文旅的一则宣传视频携手“出圈”，以丰富精彩的艺术作
品、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全貌展现了“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宁夏的绿水青山在一段
段故事、一帧帧画面中跃然纸上。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宁夏作为沿黄九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
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因黄河而美，在全国生态格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提出“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赋予宁夏新的重大使命和时代重任。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年来，宁夏法院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生态优先战略，厚植生态文明底色，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共受理各类刑事、民事、行政环境资源一审案件8334件，审结8177
件，以一桩桩案件成功办理，一次次司法参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推动“塞北江南”旧貌换新颜，展
现宁夏法院守护生态安澜的能动实践。

宁夏高院举办贺兰山（大磴沟）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及修复示范基地启动仪式。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实地走访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实地走访
调查受破坏污染地区调查受破坏污染地区。。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一起污染环境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

银川市西夏区法院开展“世界环境日”普法宣传。银川铁路运输法院联合多家单位放飞苍鹭。

初夏的母亲河奔腾而下、雄壮悠扬。黄河两岸风光
如画，让人很难想象这里也曾是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的

“争端地”。
“我们发现，你局对王某某等人在惠农区黄河河道管

理范围内违法乱建、违法养殖行为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2019年初，在
开展“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活动中，石嘴山市惠
农区检察院发现，自 2006年起，案外人王某某、廖某某、
马某先后在惠农区良种场滨河大道（黄河惠农段标准化
堤防）以东黄河河道的河滩上建设了三家狐狸养殖场，均
未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属于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阻
碍行洪建筑物、构筑物的乱建行为。

对此，惠农区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
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未依法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
为违法，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河道监管职责，及时恢复土地
原状。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儿女护黄河。黄河在宁夏境
内全长397公里，虽然不到其总长的十三分之一，但宁夏
近90%的水资源来自黄河，黄河之于宁夏，意义非凡。

“经过审理可以进一步明确，三家养殖场占地共计
50亩，面积3.3万余平方米，距离黄河河道仅1公里左右，
动物防疫措施不到位，违规处理养殖废弃物，造成黄河河
道排洪受阻，产生的生活污水及养殖废弃物对黄河水域
及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不仅违反国家河道管理规定，还严
重影响行洪、防洪安全和生态环境。”

2020年6月，大武口区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判决，确认
被告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未依法履行责令
王某某、廖某某、马某拆除在惠农区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
的养殖场违法建筑的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法律的惩戒让我们深深认识到自身的过错，认识到
保护环境不只是口号，对相关企业也产生很大的震慑。”
案件判决后，惠农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相关负责人感叹
道。

“宁夏川两头子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宁夏法
院一直在保护“两头”的探索与改变中进行司法实践，展
现司法担当。

2018年 5月，宁夏高院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揭牌成立全区首家环境资源保护法庭——银川市西夏
区法院贺兰山环境资源保护法庭，集中审理涉贺兰山
自然保护区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依法打击涉嫌污
染环境、非法猎捕野生动物、非法采矿、盗伐森林等违法
犯罪活动。

环境资源审判面对环境和资源两类案件，跨越刑事、
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门类，点多面广、类型多元、数量众
多，因果关系论证、评估复杂，审判难度较大。

对此，2020年10月，宁夏高院结合宁夏“三山、一河、
两漠”及九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制定《关于在全区
法院实行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方案》，进一步对生
态保护和自然资源案件实施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明确
由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
辖区 14个县区由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环境资源类案
件，并对此类案件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模
式，整合优质司法力量，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推进环境
资源案件专业化审理。

“对集中管辖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应当受理的4类37
种罪名涉环境资源刑事诉讼、3类 30种案由的涉环境资
源民事诉讼、5类涉环境资源的行政诉讼以及公益诉讼
四个方面的案件进行了划定，明确了具体案由。”宁夏
高院副院长贺耀表示，高院还会同自治区检察院、公安
厅签订《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集中管辖的意见》，将石嘴
山市和吴忠市的被告人集中关押在银川市，理顺环境
资源刑事诉讼工作衔接，形成统一接口，保障诉讼活动
顺利高效开展。

自此，宁夏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开
启了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的新模式。

2023年，宁夏高院建立全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技术
咨询专家库，出台相应管理办法，为专业性强、疑难复杂
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以司法之力守护生态安澜，人民法院责无旁贷。4年
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生态保卫战中，宁夏法院将生态环
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出
台《关于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和有力司
法保障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实施生
态立区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服务保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意见》等
纲领性文件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的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着力提升环资审判工作质
效，践行着“人不负青山”的生动实践。

“保护环境不只是口号”

今年2月，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宣判了一起某能
源化工公司与被告人李某等8人倾倒98吨废油泥污染
环境案，被告人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11万余元。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案件
审理中，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便与公诉机关沟通，敦促银
川市生态环境部门对被污染地块进行了修复，及时防
止油污向地下渗透污染地下水和危害动植物。

这种行政司法的无缝衔接在环境资源类案件审判
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运用，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操作。

“我们不能只把案子审了，却让蛋臭了、鸟死了。”
2023年，在审理罗某等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中，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到被告人孵化苍鹭幼
鸟的场所查看，当看到 1000多枚苍鹭幼鸟挤在同一塑
料筐中嗷嗷待哺，部分幼鸟因饥饿、受伤、冻病死亡，部
分幼鸟被大的苍鹭不断叼啄，苍鹭幼鸟的尸体被随意
丢弃时，触目惊心的场景深深地揪住了法官的心。

一年前，外地男子罗某伙同杨某、李某等人屡屡潜
入宁夏平罗县红崖子乡、陶乐镇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等黄河湿地，通过网捕、掏窝等方式猎获野生苍鹭、灰
雁等蛋卵及幼鸟进行出售，牟取暴利。

黄河湿地是黄河造就的多样生态环境代表。近年
来，随着黄河宁夏段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每年都有数以
百万计的鸟儿选择在黄河湿地构筑家园、繁衍生息。

“法院的主责主业是审判，但涉案动物的救助和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环境资源审判的本源和终极目
的。”面对急需救助的幼鸟，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与自治
区林草局、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沙湖旅游公司等部门紧
急召开联席会议，安排部署苍鹭幼鸟救助行动。

经多方协调，决定委托平罗县野生动物救助站对
苍鹭幼鸟进行喂养，鸟儿们得以有了适宜成长的新家
园。宁夏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前往救助站查看
幼鸟养护情况，要求务必依法严肃审理案件，尽快协调
相关部门筹措幼鸟养护救助资金，确保涉案幼鸟健康
成长。

最终，银川铁路运输法院、自治区林草局、石嘴山
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共同筹措资金86万元用于救助涉
案苍鹭。

经过长达4个月的精心养护，曾经孱弱瘦小的苍鹭
幼鸟变得羽翼丰满、神采奕奕，在多部门的共同见证
下，1000余只苍鹭被顺利放飞，鸟儿们舒展双翅、自由
翱翔。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从养护场
地、养护人员到救助资金，从没有办法到寻找办法到找
到办法，从探讨交流到达成共识，审理好非法狩猎案
件，做好涉案野生动物救助工作，既是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职责体
现，更是宁夏法院坚持多方协调联动，凝聚形成环境保
护的强大合力和社会共治体系的成功实践。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2020年11月，宁夏党委和政府把黄河宁夏段、贺兰

山、六盘山、罗山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作为宁夏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重中之重，专门审议
通过5个专项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实施6大类35个
工程，对贺兰山进行系统治理，巩固自然生态功能。

宁夏生态图景不断壮大，宁夏法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与修复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

联合自治区检察院、公安厅签订《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提级侦办和联合挂牌督办的实施意见》，为环境资源
领域大案要案提级办理、协同处置提供依据，完善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协同制度。

协调自治区司法厅将环境资源民事、行政纠纷纳
入“一站式”多元纠纷化解平台，以深化诉源治理为抓
手，通过诉前调解、协商等方式，推动涉环境资源矛盾
纠纷有效化解。

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水利厅等部门分别签订《自
然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自治
区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健全自
然资源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的意见》等制度
规范，建立沟通会商、信息共享、工作交流、矛盾化解、
联动措施等机制，不断促进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有效
衔接。

协调自治区财政厅制定《宁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资金管理办法》，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保
证赔偿资金合理使用。

从巍巍贺兰到六盘之巅，从塞北大漠到黄河两岸，
“生态共建、环境共护、协同治理”的全方位生态环境保
护大格局初步构建。黄河犹如一条巨龙，横贯宁夏平
原广袤的沃土良田，五百多条支渠将黄河水源源不断
地深入田间地头和湖泊湿地。

夏日的黄河两岸，正在引黄灌溉的农民忙在手上、
笑在脸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美了，生活
也好了。

塞北江南，正在母亲河的“偏爱”下，展现着她的秀
美，湖相通、水相连，芦花美、百鸟欢。

“我们不能只把案子审了”

2022年4月19日，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调研组实地调研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

驾车行驶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的
柏油马路上，浩瀚无际的沙漠中隐约
可见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

腾格里沙漠位于内蒙古、宁夏和
甘肃交界处，是中国的第四大沙漠，
曾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在中卫市沙坡头，腾格里沙漠与黄河
在这里相会，宏伟景象造就了“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生动图景。

“有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
排污池让自然蒸发，然后将黏稠的沉
淀物用铲车铲出，直接埋在沙漠里。”
早在 2014 年，就有牧民反映腾格里
沙漠腹地部分地区出现排污池。

2016年 2月 3日，中卫市中级法
院受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诉被告宁夏大漠药业有
限公司等 8 家公司土壤污染责任纠
纷系列 8件公益诉讼案件，在审理过
程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被环
保部、自治区环保厅挂牌督办。

8家公司均是中卫地区所属的化
工企业，为了节约处理废水的费用，
将生产过程中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
发池，其行为严重违法，并造成周边
地区环境严重污染。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要求判令8家
公司停止非法污染环境的行为、并消
除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危险、恢复生态
环境或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
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

“中卫多种一棵树，黄河少落一
粒沙”。中卫市地处腾格里沙
漠南缘，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生
态节点、生态屏障和生态通
道，沙区综合治理历来是当地
工作的重点所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卫中
院先后 3 次召开庭前会议进
行调解，积极监督敦促涉污染
企业落实预防和修复环境责
任，通过反复磋商、协调达成
调解协议，确认8家企业承担
环境服务功能修复费 5.96亿
元，并因其环境污染行为向社
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审理后，中卫中院建立环
境资源案件执行回访机制，及
时跟踪修复资金及环境治理
落实情况，穷尽一切手段将
5.69 亿元修复和预防土壤污
染费用及环境损失公益金

600万元全部执行到位。
“根据今年回访了解的情况，自

2019年以来，华御公司、蓝丰公司已
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原位强化生物修
复，明盛染化公司自修复以来，抽水
井的 COD 浓度明显下降，同比平均
降幅为65.5%……”2019年4月、2022
年 3月，中卫中院两次对腾格里沙漠
污染案 3家企业、美利林区污染案涉
案企业进行回访，时任中卫中院院长
何莉对修复情况了然于胸。

截至目前，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案已累计投入环境修复资
金8.2436亿元，地下水污染范围得到
有效控制，昔日触目惊心的黑色深坑
再次焕发生机，保护着当地基础设
施，保护着包兰铁路线，保护着黄河。

“宁夏法院坚持打击和治理相结
合，注重环境有效修复，成功审理备
受关注的腾格里沙漠环境公益诉讼
案，为宁夏乃至全国环境治理工作积
累了有益的法治经验，取得了良好的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实
地走访涉案企业修复基地后，自治区
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刘建
军对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担责。
近年来，宁夏法院积极转变环境资源
类案件审判理念，树立保护性、恢复
性、预防性、公益性司法理念，逐步推
进生态保护惩罚、修复、预防一体化，
推动形成生态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
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机制，促进生态环
境恢复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促进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与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环境资源类案件不能一判了
之，生态环境修复才是终极目标。既
要严格贯彻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
适应等基本原则，又要坚持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打击与修复并举’的
司法理念。”宁夏高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庭长李凤英认为，只有实行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4年来，宁夏法院不断加大环境
资源领域刑事犯罪惩治力度，从严把
握定罪及量刑标准，灵活选择适用

“行为罚”“金钱罚”或一并适用。审
结非法采矿、污染环境等刑事案件
135 件，判处刑罚 351 人，判处罚金
7500 余万元、生态修复金 1600 余万
元，向涉环境资源案件相关单位发送
司法建议40余份。

与此同时，宁夏法院贯彻恢复性
司法理念，找准环境资源案件替代性
修复方式与示范点生态修复需求的
结合点，先后建设吴忠市黄河段——
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生态环境保
护司法教育与宣传基地、灵武白芨滩
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及修复示范
点、镇北堡昊苑村生态环境法治宣传
教育与修复示范点、贺兰山（大磴沟）
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及修复示范
基地四个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及
修复示范点，将生态破坏地建成集补
植复绿、社会参与、宣传教育于一体
的生态公园，推进基地建设与自然环
境深度融合。

“环境资源类案件不能一判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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